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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80         证券简称：圣阳股份        公告编号：2018-048 

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圣阳股份”）

于 2018 年 4 月 20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的

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18】第 120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公司

董事会对此高度重视，及时组织人员对《关注函》问题进行认真核查，现将《关

注函》有关问题回复公告如下：  

一、你公司在本次股票停牌期间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具体过程，你公司及

相关方的主要工作，截至目前尚未完成相关事项筹划的主要原因及存在的主要

争议（如有），并请结合上述内容，对公司股票停牌期间的信息披露及所履行的

程序进行全面自查，详细说明相关信息披露是否符合本所《股票上市规则》、《中

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4 号：上市公司停复牌业务》（以下简称“《停

复牌备忘录》”）等相关规定，是否存在滥用停牌、无故拖延复牌时间等情形。 

回复： 

（一）股票停牌期间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具体过程 

2017 年 11 月 9 日，公司因筹划重大事项，向深交所申请自 2017 年 11 月 10

日开市起停牌； 

2017 年 11 月 20 日，公司与交易对方中民新能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民新能”）签署了《重大资产重组框架协议》，双方确定合作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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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1 月 20 日至 2017 年 12 月 5 日，为保证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

顺利进行，公司成立了项目工作组，并聘请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本次重组

的独立财务顾问，聘请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本次重组的

审计机构，聘请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担任本次重组的专项法律顾问，聘请北京

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担任本次重组的评估机构；公司与交易对方协商

确定本次重组的标的公司为中民新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民新光”），并会同

交易对方召开中介机构协调会，制定尽职调查方案，各中介机构进场，对标的公

司开展尽职调查工作； 

2017 年 12 月 18 日，公司原控股股东宋斌等一致行动人与新能电力正式签

署《宋斌、高运奎、李恕华、隋延波、孔德龙、杨玉清、王平、于海龙、宫国伟

与中民新能电力投资有限公司关于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

及《表决权委托协议》； 

2018 年 1 月 8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暨延期复牌的议案》，并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

股票自 2018 年 1 月 10 日（星期三）开市起继续停牌； 

2018 年 1 月 22 日、2018 年 2 月 7 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

议、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继

续停牌的议案》，并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8 年 2 月 9 日（星

期五）开市起继续停牌且不超过 3 个月，累计停牌时间自首次停牌之日（2017

年 11 月 10 日）起不超过 6 个月； 

2018 年 4 月 23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同时承诺自公司发布终止重大资产重组

公告之日起至少 2 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二）上市公司及相关方的主要工作  

1、上市公司主要工作：（1）每五个工作日发布重组进展公告；（2）聘请了

独立财务顾问、审计、评估、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开展对标的公司的尽职调查、

审计、评估等工作，并与中介机构签署保密协议；（3）组织填报内幕信息知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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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并对内幕信息知情人就公司股票停牌前 6 个月内买卖股票情况进行自查；

（4）编制交易进程备忘录；（5）与交易对方就交易方案核心条款进行协商谈判，

就未来发展战略进行探讨；（6）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股票继续停

牌等相关议案。 

2、交易对方主要工作：（1）与中介机构签署保密协议，登记内幕信息知情

人员信息；（2）积极与标的公司进行沟通，协调中介机构对标的公司、交易对方

开展尽职调查；（3）与上市公司就交易方案核心条款进行协商谈判，就未来发展

战略进行探讨。 

3、独立财务顾问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主要工作：（1）论证公司本次筹划

的重大事项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2）与公司签署保密协议，登记内幕信息知

情人员信息（3）入驻标的公司现场，通过访谈、函证、收集资料等方式对标的

公司的基本情况、历史沿革、主营业务情况、盈利预测、资产权属情况、资产独

立性等开展尽职调查工作，对交易对方的历史沿革、主营业务情况、主要下属公

司情况等开展尽职调查工作；（4）对标的公司存货进行现场抽盘，部分客户进行

现场走访；（5）根据尽职调查进展情况组织召开重组工作协调会，论证和完善交

易方案；（6）对上市公司重组期间披露信息的真实性、继续停牌的合理性和 6

个月内复牌的可行性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4、法律顾问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主要工作：（1）与公司签署保密协议，

登记内幕信息知情人员信息；（2）入驻标的公司现场开展法律尽职调查工作，通

过访谈、函证、收集资料等方式对交易对方和标的公司的基本信息、历史沿革、

资产权属状况等开展法律尽职调查工作；（3）对标的公司存货进行现场抽盘，部

分客户进行现场走访；（4）与标的公司、各中介机构协商工作进程；（5）参加重

组工作协调会，会同交易双方和其他中介机构论证交易方案。  

5、审计机构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主要工作：（1）与公

司签署保密协议，登记内幕信息知情人员信息；（2）入驻标的公司现场，通过访

谈、函证、收集资料等方式对标的公司的基本信息、业务模式、财务核算等开展

尽职调查工作；（3）对标的公司存货进行现场抽盘，部分客户进行现场走访；（4）

与标的公司、各中介机构协商工作进程；（5）参加重组工作协调会，会同交易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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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和其他中介机构论证交易方案。  

6、评估机构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主要工作：（1）与公司签

署保密协议，登记内幕信息知情人员信息；（2）入驻标的公司现场，通过访谈、

函证、收集资料等方式对了解标的公司的基本信息、业务模式、财务核算等情况，

了解被评估单位的经营管理状况及其面临的风险，对标的公司的盈利能力进行预

测；（3）对标的公司存货进行现场抽盘，部分客户进行现场走访；（4）与标的公

司、各中介机构协商工作进程；（5）参加重组工作协调会，会同交易双方和其他

中介机构论证交易方案。 

（三）目前停牌期间尚未完成相关事项筹划的主要原因及存在的主要争议  

自本次重组启动以来，上市公司及交易对方均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

相关工作，聘请了独立财务顾问、审计、评估、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开展对标

的公司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各中介机构的尽职调查工作亦已取得了

深入进展。随着尽职调查的深入开展，公司认为标的公司资产状况比较复杂，目

前收购标的公司的条件尚不成熟，难以在较短时间内形成具体可行的方案继续推

进，为更好的维护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的权益，经交易双方友好协商，公司决定终

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2018 年 4 月 23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经慎重考虑，公司决定终止筹划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事项。 

（四）公司截至目前股票停牌期间的信息披露及所履行的程序自查情况  

2017 年 11 月 9 日，公司因筹划重大事项，向深交所申请自 2017 年 11 月 10

日开市起停牌，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10 日披露了《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

号：2017-045）、并在五个交易日内披露了《重大事项停牌的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2017-048）； 

2017 年 11 月 20 日，公司与交易对方中民新能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民新能”）签署了《重大资产重组框架协议》，双方确定合作意向； 

停牌期间，经各方论证，本次资产收购将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经公司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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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票自 2017 年 11 月 24 日开市起转入重大资产重组程序继续停牌，并披露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7-049），并在五个交易日

内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051）； 

停牌期满 1 个月，由于公司预计无法在进入重组停牌程序后 1 个月内披露重

组预案，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7 年 12 月 8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并于 2017 年

12 月 8 日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暨延期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7-052），之后公司每五个交易日披露一次《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17-053、2017-055、2017-057、2018-001）。  

停牌期满 2 个月，由于公司预计无法在进入重组停牌程序后 2 个月内披露重

组预案，但公司拟继续推进重组进程，2018 年 1 月 8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

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暨延期复牌的议案》，

并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8 年 1 月 10 日（星期三）开市起继

续停牌。公司于 2018 年 1 月 9 日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暨延期复

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03）、并在五个交易日内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

组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11）。 

停牌期满 3 个月，由于公司预计无法在进入重组停牌程序后 3 个月内披露重

组预案，公司于 2018 年 1 月 22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继续停牌的议案》，并提请股东大会审议继续停牌筹划

重组事项，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独立财务顾问信达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出具了《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延期复牌的核

查意见》。公司于 2018 年 1 月 23 日披露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18-013）、《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召开股东大会审议继续停牌

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14）和《关于召开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公告编号：2018-015）等公告。之后公司每五个交易日披露一次《关

于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16、2018-017）。 

2018 年 2 月 7 日，公司召开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继续停牌的议案》，公司在议案通过后向深圳证券交易

所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8 年 2 月 9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停牌时间自首次停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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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累计不超过 6 个月。公司于 2018 年 2 月 8 日披露了《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8-018）和《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

暨延期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19），之后公司每五个交易日披露一次《关

于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21、2018-023）。  

停牌期满 4 个月，公司按照相关要求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继续

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24），独立财务顾问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表

了《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

间重组进展信息披露的真实性、继续停牌的合理性和 6 个月内复牌的可行性的核

查意见》。之后，公司每五个交易日披露一次《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18-025、2018-027、2018-033、2018-034、2018-036）。 

综上所述，经自查，公司申请停牌事项及停牌期间的信息披露符合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4 号：上市公司

停复牌业务》、《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8 号：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

等相关规定，履行了相关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滥用停牌、无故拖延复牌

时间的情形。 

二、请补充披露你公司本次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具体进展，包括但不限于

各方就交易方案的商议情况，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取得的阶段性进展，

对已签订的重组框架是否存在重大修订或变更，是否存在可能终止重组的风险

等，并请以时间列表的方式说明下一步的具体工作计划和预计的具体复牌时间。 

回复： 

（一）本次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具体进展  

2017 年 11 月 20 日至 2017 年 12 月 5 日，公司聘请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和北京国融兴

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本次重组的中介机构，在此期间，各中介机构陆续

入驻现场开展尽职调查工作，中介机构开展的工作包括对标的公司及交易对方获

取工商登记资料、历史沿革梳理、经营合法合规性核查，对标的公司主要销售及

采购合同进行核查，对标的公司主要管理人员进行访谈，研究标的公司所属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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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前景等，对标的公司的盈利能力进行预测，对重要会计科目的复核、凭证抽

取、对成本核算及收入确认方法进行核查，对主要客户、供应商、银行发函，对

标的公司存货进行现场抽盘，对部分客户进行现场走访等，截至目前，各中介机

构的尽职调查工作已取得了深入进展。 

2018 年 4 月 19 日，交易双方根据中介机构尽职调查工作情况对重组方案再

次协商及论证，认为标的公司资产状况比较复杂，目前收购标的公司的条件尚不

成熟，难以在较短时间内形成具体可行的方案继续推进，经交易双方友好协商，

公司决定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其他本次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具体过程情况详见“问题一”的回复。  

（二）对已签订的重组框架是否存在重大修订或变更 

2017 年 11 月 20 日，交易双方签署了《重大资产重组框架协议》，双方确定

合作意向；停牌期间，中介机构根据重组方案及尽职调查情况协助交易双方草拟

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等文件，交易双方亦就《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的主要条款细节进行多次沟通及协商，但未能最终签署，即交易双方不存在对已

签订重组框架协议修订或变更的情形。 

经交易双方友好协商，公司决定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根据交易双方签订

的《重大资产重组框架协议》，交易双方均不存在违约责任。 

（三）下一步的具体工作计划和预计的具体复牌时间  

随着尽职调查工作的深入开展，公司认为标的公司资产状况比较复杂，目前

收购标的公司的条件尚不成熟，难以在较短时间内形成具体可行的方案继续推进，

为更好的维护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的权益，经交易双方友好协商，公司决定终止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 

2018 年 4 月 23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同时承诺自公司发布终止筹划重大资产

重组公告之日起至少 2 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同时，公司将于 2018 年 4 月 24 日（星期二）召开投资者说明会，就本次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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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长期停牌的原因，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相关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沟

通与交流，并在投资者说明会后，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复牌。 

三、本所建议你公司召开投资者说明会，就长期停牌的原因、决策过程以

及后续工作计划等内容作出详细说明，并及时披露投资者说明会的相关情况。 

回复： 

经公司董事会仔细研究贵所建议后，决定于2018年4月24日（星期二）上午

10:00-11:00在“全景•路演天下” （http://rs.p5w.net）召开投资者说明会，就本次重

组长期停牌的原因、决策过程以及后续工作计划等内容作出详细说明，并就终止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相关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沟通与交流，并及时披露投

资者说明会的相关情况。公司将在披露投资者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同时向深圳证券

交易所申请复牌。 

特此公告。 

 

 

 

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三日 

 

 

http://rs.p5w.net/



